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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2013年11月28日，大华股份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办理股

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在发生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限制性股票需

回购注销的情况时，做出增加/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决

议，并办理增加/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相关登记手续。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就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发行人董事会已

取得合法授权。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履行的程序 

 

根据大华股份提供的资料并经查验，大华股份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已履

行如下程序： 

1、2015 年 6 月 25 日，大华股份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和《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大华股份对 8 名离职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238,02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并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 

2、2015 年 6 月 25 日，大华股份召开第五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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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 

 

（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 

 

《草案修订稿》第9.5条规定：“激励对象因下列原因离职（包括不在大华股

份及其分公司、控股子公司任职的情况）的，其已解锁的标的股票继续有效，除

本条另有规定外，尚未解锁的标的股票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1）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到期，双方不再续约的；（2）激励对象与

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因本计划第8.1条第（2）项以外的个人原因被辞退的；

（3）激励对象与公司的聘用合同未到期，向公司提出辞职并经公司同意的。” 

根据大华股份提供的资料，激励对象鲁丹丹、牛旭东、李达、于振兴、杨威、

王恒国、许大伟、徐海涛等8人向大华股份提出辞职并已获得同意，且已办理完

毕离职手续。根据激励计划第9.5条的规定，大华股份对不符合激励条件的8名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未解锁的238,02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价格 

 

《草案修订稿》第7.9条规定：“因公司或个人业绩未满足解锁条件或出现本

计划规定的其他事由，导致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应由公司回购并注销的，除本

计划另有约定以外，回购价格均为授予价格。”大华股份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价

格为20.42元/股。 

《草案修订稿》第10.2条规定：“若在限制性股票授予后公司有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派息、股票拆细或缩股等事项，应对标的股票数量、

回购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2014年4月30日，大华股份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确定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总股本1,170,598,2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979100元人民币现金。2014

年5月22日，大华股份实施了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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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方案为：以2014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170,270,750 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1元人民币现金。2015年5月22日，大华股份实施了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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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的法律意见书》

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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